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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动态
西安市会计学会承办2026年财政重点

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方案评审会

受西安市财政局委托，西安市会计学会承办的2026年

财政重点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方案评审会，近日在市财

政局20楼第二会议室顺利召开。会议由市财政局绩效管理

处处长李雪主持，特邀来自省财政厅、省审计厅等相关方

面专家担任评委，西安市会计学会会长陈谦民作为评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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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出席会议。局绩效管理处、项目管理处室、西安市会计

学会及参与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共100余人参会。

本次评审会共评审了近20个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方

案，其中包括2个成本预算绩效项目、4个部门整体支出财

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、4个项目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、

4个下级行政区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项目，同时对卫生健

康、金融、自然资源等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建设进行

了指导。

评审期间，各项目主评人依次汇报了各预算绩效管理

项目实施方案，各评委从总体表述准确性、项目概况完整

性、评价思路明确性、指标体系科学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

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判，并根据不同项目特

点提出建议300余条。尤其是对于我市开展的成本预算绩

效管理项目，通过评委的点评和指导，大家对开展成本分

析的路径、方法、内容与核心要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

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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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评审会的成功举办，为2026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报

告按计划完成及质量的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。下一步，学

会将持续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方案优化、业务指导与技术服

务工作，全力助推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，为财政部

门科学高效履职贡献学会的专业力量。

本期关注

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

陕西考区报名有关事项说明

2026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将于 9 月 5 日-9

月 6 日举行，现将我省中级资格考试报名相关事项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

参加 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(陕西

考区)的报考人员需要先在“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

台”(网址：https://ausm.mof.gov.cn/index/)注册登录

后，按照系统提示填写基本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由

所属地区县以上会计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确认后，完成信息

采集。个人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进行信息变更。为确保顺

利完成报名，建议报考人员于 6 月 30 日 12:00 前完成信息

采集、更新或所属地调转等事项。

提示：报考人员在填报过程中，应如实填写个人学历、

工作经历等关键信息，确保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。我

省将开展异常信息核查，若报考人员存在伪造学历证明、

虚构工作年限等不实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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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报名者本人负完全责任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(人社部

令第 31 号)，报考人员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

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

行为的，证书签发机构将宣布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。其

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。

二、报名流程及时间安排

报考人员完成信息采集后，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全国统

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进行报名，符合报

名条件的由系统自动审核通过，无需到现场进行审核确认；

审核未通过的系统会提示原因。

报名及缴费时间：2026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 日。考试

报名截止 7 月 2 日 12:00 时，缴费截止 7 月 2 日 18:00 时。

缴费成功后即报名完成，报考科目、考区及其他相关

报名信息将无法修改，且报名费用不予退还。建议报考人

员在缴费前确认报名信息无误后再缴纳费用。

三、考试免试条件及申请程序

（一）免试条件

根据《关于做好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

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5〕7 号）规定，自 2024

年 6 月 1 日起,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

士专业学位、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，报考中级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可免试《财务管理》科目。

特别提示：免试仅针对专业学位，不包括学术学位，

且学位证书应为境内的学位授予单位颁发，学位证书上应

含有“完成了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计划”等字样，请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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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报考人员充分了解免试资格规定，合理安排个人科目报

考计划。

（二）申请程序

申请免试者应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通过全

国统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提交免试申请。

经审核确认后，可以免试。2024 年、2025 年已提交免试申

请并经审核确认的人员，可在全国统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查询，无需再次申请。

四、各级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咨询电话

省 级：029-68939150

西安市：029-88210296、029-82360002

铜川市：0919-3157257

宝鸡市：0917-3262003、0917-3271394

咸阳市：029-33218346

渭南市：0913-2100028

汉中市：0916-2522404

安康市：0915-3238111

商洛市：0914-2310987

榆林市：0912-8187141、0912-3595096

延安市：0911-7091640

杨凌区：029-87036959

陕西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6年5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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